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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00       股票简称：中国铝业        公告编号：临2016-057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附属公司发行高级永续资本证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拟在境外发行债券的议案》，同意本公司或其所属的境内外各级子公司在境

外发行总额不超过10亿美元（或等值的其他币种）的债券。 

2016年10月31日，本公司、发行人（本公司的全资附属公司）、担保人及管

理人订立认购协议，内容有关发行人发行500,000,000美元4.25%的高级永续资本

证券。证券由担保人无条件及不可撤销地提供担保，并受惠于维好契据及股权回

购承诺契据的利益。 

发行人已接获联交所就将仅向专业投资者发行的证券的上市而发出的合资

格函件。证券在联交所上市，不应被视为证券、本公司、发行人、担保人或本集

团的指标。 

一、本次证券发行 

2016年10月31日，本公司、发行人（本公司的全资附属公司）、担保人及管

理人订立认购协议，内容有关发行人发行500,000,000美元4.25%的高级永续资本

证券。证券由担保人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提供担保，并受惠于维好契据及股权回

购承诺契据的利益。 

二、证券的主要条款 

发行人 发行人 

担保人 担保人 

维好承诺人 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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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 管理人 

发行货币 美元 

发行规模 500,000,000美元 

发行价 证券本金额的100.00% 

定价日 2016年10月31日 

发行日 2016年11月7日 

到期日 无到期日 

分派 根据证券的条款及条件（「证券的条款及条件」），证券赋予权

利，从2016年11月7日起按适用的分派率收取分派（「分派」）。

证券的分派每半年期于分派付款日（「分派付款日」）平均分

期支付（须反映在任何分派期内相关重设分派率的任何重置

（如适用）的情况除外），例外的是首次分派付款（将于2017

年4月29日作出）将就证券发行日起（包括该日）至2017年4

月29日（但不包括该日）止期间作出，每1,000美元本金额的

证券的金额将为20.42美元。 

分派率 根据条款及条件，适用于证券的分派率（「分派率」）为： 

就自证券发行日（包括该日）起至首个赎回日（惟不包括该

日）（「首个赎回日」）期间，年利率为4.25%（「初始分派率」）；

及 

就以下期间(A)自首个赎回日（包括该日）起至紧接首个赎回

日的重设日（惟不包括该日），及(B)由首个赎回日后的各重设

日（包括该日）起至紧接的下一个重设日（惟不包括该日），

相关重设分派率。 

根据条款及条件，倘发生控制权变更事件，违反契约事件或

相关债务违约事件（上述各词的定义见条款及条件），除非(i)

发行人于控制权变更事件，违反契约事件或相关债务违约事

件后第30日内向证券持有人发出不可撤回通知赎回证券或(ii)

倘发生违反契约事件或相关债务违约事件，而该契约违反或

相关债务违约事件（如适用）于发生后第30日内获补救，则

证券分派率将自下一个分派付款日起增加年利率为5.00%，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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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控制权变更事件，违反契约事件或相关债务违约事件（如

适用）于最近的前一个分派付款日前发生，则分派率自该前

一个分派付款日起增加，惟分派率最高增加总计年利率为

5.00%。 

发行证券所得

款项的用途 

发行人拟将发售所得款项用于再融资及转贷予本公司或其任

何附属公司以作一般公司用途。 

上市 发行人已接获联交所将仅向专业投资者发行的证券的上市而

发出的合资格函件。证券在联交所上市不应被视为证券、本

公司、发行人、担保人或本集团的指标。 

释义 

「本公司」 指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于中国注册成立的股份

有限公司，其H股（股份代号：2600）于联交所主

板上市 

「股权回购承诺契

据」 

指 本公司与受托人将于证券发行日或前后就证券订

立的股权回购承诺契据 

「分派付款日」 指 各年的4月29日及10月29日 

「首个到期日」 指 2021年11月7日 

「本集团」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担保人」 指 中国铝业香港有限公司，一间在香港注册成立的

有限公司，由本公司全资拥有 

「香港」 指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发行人」 指 Chalco Hong Kong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于

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由本公司

全资拥有 

「维好契据」 指 发行人、本公司、担保人与受托人将于证券发行

日或前后就证券订立的维好契据 

「上市规则」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管理人」 指 中银国际亚洲有限公司、巴克莱银行、星展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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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法国外贸银行、中信银行（国际）有

限公司、上银国际有限公司、渣打银行及海通国

际证券有限公司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

特别行政区及台湾） 

「相关重设分派比

率」 

指 以相等于以下者总和以年度百分比表示的利率：

(a)初始利差2.931个百分比，(b)国库证利率（定义

见条款及条件）及(c)每年5.00个百分比的息差 

「重设日」 指 首个赎回日及首个赎回日后满五年之各日 

「证券」 指 将由发行人发行及担保人担保的500,000,000美元

4.25%高级永续资本证券 

「证券及期货条

例」 

指 香港法例第571章证券及期货条例 

「联交所」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认购协议」 指 本公司、发行人、担保人及管理人就证券发行于

2016年10月31日订立的认购协议 

「条款及条件」 指 证券的条款及条件 

「受托人」 指 Citicorp International Limited 

「美元」 指 美元，美国法定货币 

「%」 指 百分比 

 

特此公告。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1月 1日 


